附件三
设立外商投资认证机构的申请材料要求
1 申请书
1.1设立认证机构申请书（样本见附件A）
1.2公司登记机关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2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外商投资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的下列材料：
2.1《外商投资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包括《外商投资的公司申请设立登记事项表》、《法定代表人登记表》和《董事、监事、经理情况表》）
2.2公司章程
2.3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
（境内投资者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境外投资者为所在国家（地区）注册机关核发的注册证书。外国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应经其所在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后送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应经当地有资格的公证机构公证。）
2.4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2.5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

2.6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

2.7公司住所证明

2.8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
3 出资方相关材料
3.1.1 中方出资人基本情况和经营范围情况介绍
3.1.2 中方出资人的认证机构、检查机构或实验室的资质证书
3.2.1境外投资者从事认证业务活动情况介绍，内容包括：机构简介，人员情况，业务领域，专业特长，主要业绩，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情况，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构的情况。
3.2.2境外投资者是否给中国内地企业颁发过认证证书的情况说明
3.2.3境外投资者从事相应领域认证业务三年以上的证明（如三年前颁发的认证证书及相应审核记录资料，或者三年前已获得所在国家或地区的认可机构颁发的认可证书）
3.2.4境外投资者获得所在国家或地区的认可机构颁发的认可证书
3.2.5认可机构最近一次对境外投资者进行监督检查的报告
3.2.6境外投资者董事会关于在中国内地投资设立认证机构的决定文件
3.2.7境外投资者董事会关于向在中国内地设立的认证机构委任董事的决定文件以及该董事的简介
3.2.8境外投资者最高管理者签发的唯一授权申请者在中国内地代表该投资者开展认证活动的授权书
3.2.9 一份境外投资者真实签发的相应认证领域的认证证书
3.3出资人资信证明
（境内出资人的资信证明为与出资人有资金往来的境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境外投资者的资信证明为与投资者有资金往来的境外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证明应经其所在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后送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投资者的证明应经当地有资格的公证机构公证。）
4 认证管理制度文件
4A 开展体系认证、服务认证或农产品认证的管理制度文件
4A.1 认证依据相关标准的印刷本
4A.2 认证业务可行性报告，基本内容应该包含：认证依据概述、国家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的要求、认证市场分析、申请者技术能力分析及人力资源配备、国内外认证现状等
4A.3开展认证的质量手册
4A.4开展认证的程序文件
4A.5 开展认证的作业指导书
4A.6拟签发认证证书的样本
4B 开展工业产品认证的管理制度文件
4B.1产品认证范围及执行的产品标准汇总表(格式见附件B) 
4B.2 产品认证项目单中各项认证所需产品检测实验室的资质认定证书。
4B.3 申请者与产品认证项目单中各项认证所需产品检测实验室签订的使用实验室检测相应产品的合同(合同应有实验室的地址、电话、传真、电邮、网址等信息；审验室与申请者属同一法人的，以工商营业执照代替合同)
4B.4认证可行性报告，基本内容应该包含：认证依据概述、国家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的要求、认证市场分析、申请者技术能力分析及人力资源配备、国内外认证现状等
4B.5开展相关产品认证的质量手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指导书
4B.6 开展相关产品认证的认证实施规则
4B.7 开展相关产品认证的记录制度、记录样本及保存记录的方针和程序
4B.8拟签发相关产品认证证书的样本
4B.9拟使用的产品认证标志的样本
4B.10标志样本的内容与相应产品标准确定的品质要求有相关性的说明
4B.11技术性文件列表及人力资源列表（格式见附件C）
5 人员资料
5.1 拟任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和简历（非中国内地居民提供入境证件）
5.2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包括拟任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管理者代表等，按姓名、职务、拟分管下属部门或事务列明）
5.2.1 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证(非中国内地居民为入境证件)
5.2.2高级管理人员有八年以上认证认可工作经历的说明及必要证明
5.2.3高级管理人员参加过国家认监委培训的说明及必要证明
5.3 不少于10人的专职认证人员名单，专职认证人员的专业、等级等应符合相应认证项目的具体要求。
5.3.1专职认证人员名单中每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非中国内地居民为入境证件)
5.3.2专职认证人员名单中每个人的CCAA注册证书复印件
5.3.3 专职认证人员名单中每个人都不是任何认证机构的认证人员的证明（证明由CCAA出具）
5.3.4 每位专职认证人员的劳动合同（合同暂由拟任法定代表人代表申请者签名）
5.3.5保证完成公司登记后向国家认监委提交专职认证人员的正式职工证明的保证书，保证书由拟任法定代表人签名（样本见附件D）

5.3.6 每位专职认证人员签名的专职声明(样本见附件E)
6 符合从业需要的办公场所资料和必要设施
6.1办公场所的内部平面图（应标注大致尺寸和面积，管理层人员、相关部门和专职认证人员的办公位置）
6.2 开展认证业务的信息管理系统的简介
说明：
1.若文件属于中文以外的文字，相关文件需附中文译件
2.为适应《认证认可行政审批在线服务系统》要求，申请者应把申请材料制作成PDF格式的电子文件，上述材料目录中每个带点的编号项对应一个PDF格式文件(5.3项除外,这部分内容已自动在系统中存在)；一个编号项中包含多份资料的，应制作成一个多页的PDF格式文件；证件或证书类资料的PDF格式文件应保持原件的色彩,申请者在提交申请期间应备好相关原件以备可能的核对。
附件A
设立认证机构申请书
	


拟从事认证的领域
领域代码：
领域名称：
申请者名称：
　　　(注：申请者名称为工商部门预先核准的企业名称)
声    明
1、我们明白此套书面申请材料是用于申请《认证认可行政审批在线服务系统》用户名和密码的初审材料，通过《认证认可行政审批在线服务系统》提交此套书面申请材料才是设立认证机构的正式申请。
2、上述提交的资料均准确真实。
3、我们已经知道，若本申请书的资料有任何虚假，将接受《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和第七十八条及《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相关规定的处罚。
4、我们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和《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的规定。
申请者名称：　
负责人：（拟任法定代表人姓名）        签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本申请表双面打印，不接受单面双页)

附件B
产品认证范围及执行的产品标准汇总表
机构名称：                                                填制日期：　　年　月　日     （盖章）
	序号
	产品名称
	GB/T7635.1
代码
	认证依据的标准
	使用的检测机构/实验室

	
	
	
	标准号及标准名称
	单位名称
	认可证书/资质认定证书编号

	
	
	
	
	
	

	
	
	
	
	
	

	
	
	
	
	
	

	
	
	
	
	
	

	
	
	
	
	
	

	
	
	
	
	
	

	
	
	
	
	
	

	
	
	
	
	
	

	
	
	
	
	
	

	
	
	
	
	
	

	
	
	
	
	
	


附件C
技术性文件列表
	产品名称
	实施规则号
	认证模式
	标准/技术规范
	检测资源
	检查资源
	人力资源
	备注

	A
	1234567890
	设计评估+型式试验+工厂检查+后续监督
论证记录附后，文件号：A1
	XXXX-XXXX
	请见检测资源列表，
文件号：A2
	如为分包，请提供协议或合作意向书
	请见人力资源列 表
文件号：A4
	

	B
	
	
	
	
	
	
	

	…………..
	
	
	
	
	
	
	

	
	
	
	
	
	
	
	


注：另请提供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细则的编制程序及其原则。
人力资源列表
	产品名称
	人员岗位
	姓名
	开始从事该岗位/相近工作的时间
	工作单位
	所学专业/相关工作经历
	技术职称
	备注

	A
	检查人员
	
	
	
	
	
	

	
	
	
	
	
	
	
	

	
	认证决定人员
	
	
	
	
	
	

	
	
	
	
	
	
	
	

	
	认证工作管理人员
	
	
	
	
	
	

	
	
	
	
	
	
	
	

	
	专业能力评定人员
	
	
	
	
	
	

	
	
	
	
	
	
	
	

	
	认证方案/实施规则及相关要求的制定人员
	
	
	
	
	
	

	
	
	
	
	
	
	
	

	
	检测或实验人员
	
	
	
	
	
	

	
	
	
	
	
	
	
	

	
	技术专家
	
	
	
	
	
	

	
	
	
	
	
	
	
	

	B
	
	
	
	
	
	
	

	…………
	
	
	
	
	
	
	


附件D
按时提交专职认证人员正式职工证明的保证书
本人作为                    公司拟任法定代表人，明白设立认证机构应有10名以上的专职认证人员，专职认证人员应符合专职条件：
1.专职认证人员是本公司正式职工，本公司必须与专职认证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为其登记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2.若雇用境外人士作为专职认证人员，本公司应为其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证》或者《外国人就业证》。
本人保证在完成公司设立登记后30日内向国家认监委提交下列专职认证人员的正式职工证明：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



******************
******



******************
若未能按时或未能完整提交上述人员的正式职工证明，我们将另行提交设立认证机构申请。
                     保证人：******    （签名）
                         年  月  日
（注：若内容超过一页，应单页双面打印，单面双页无效）

附件E
专 职 认 证 人 员 声 明
一、声明人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户口所在省市：                   现居住地：
身份证号(非中国内地居民填就业证/就业许可证号):
专职从业的认证机构名称：
国家注册认证审核员/检查员证书号：
声明人通信地址(含邮编)：
办公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
二、声明人的简历：（从上大学开始至此声明时）
	起 止 年 月
	工 作 单 位
	技术职称
	保管人事档案的单位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

	    年  月至    年  月
	          （院校）       系
	
	
	

	
	
	
	
	

	
	
	
	
	

	
	
	
	
	

	
	
	
	
	

	
	
	
	
	

	
	
	
	
	

	
	
	
	
	

	
	
	
	
	

	
	
	
	
	


（本声明应双面打印，单面双页无效）
三、声明人从事认证、认证培训或认证咨询工作的经历：
	起 止 年 月
	从业所在的机构
	具有相关注册证书的号码

	    年  月至    年  月
	
	

	
	
	

	
	
	

	
	
	

	
	
	

	
	
	


四、认证机构的专职认证人员（审核员/检查员）应符合下列专职要求：
1.应与其工作所在的认证机构签订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是该机构的正式职工,其社会保险事项由该机构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办理。
2.除由工作所在认证机构以其社会保险登记证登记和缴纳社会保险费外，专职认证人员不得同时以其他方式登记有另一份社会保险。
3.若不是中国内地居民，应具有《台港澳人员就业证》或者《外国人就业证》。
五、声明：（请划去不适用的内容）
1.本人已经明白专职认证人员应符合的专职要求。
2.本人愿意成为                          公司(中心)的专职认证人员。本人已与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已登记在该单位名下。本人别无另外的社保登记。/本人是该单位的出资方派驻人员，社保手续由出资方办理。/本人所在认证机构是国家事业单位，本人是事业单位在编人员。
3.本人愿意成为正在申请设立认证机构的                         公司的专职认证人员。本人已和原为本人缴纳社保费的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相关证明和停止缴纳社保费的凭证见附件）。本人明白断档的社保费将由该公司补交，若该公司未能登记成立，本人将面临失业风险和认证人员注册证书过期失效的风险。
4.本人保证此书面声明所列的基本信息、简历和从事认证、认证培训或认证咨询工作的经历是由本人填写，内容准确、真实、完整。本人明白公正和诚信是认证人员从业的基本要求，并且知道审批机关会对本声明的内容进行核查，若有任何虚假，可能面临严肃的行政处罚和（或）从业资格处置。
声明人签字：　　　　　　　　　年  月  日

